
附件 7

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结构示意图（参考）

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由告知设施、标志标线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、动态称重

检测设备、车货外廓尺寸检测设备、交通流量调查设备、车牌识别记录设备、信息发布设备以及数据处理设备

等组成。

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“一次投资建设，三部门应用”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由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入，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依法处理；动态称重检测设备、车货外廓尺寸检测设备由

交通运输执法机构接入，对货车超限违法行为依法处理；交通流量调查设备由公路管理机构接入，用于统计经

过本路段交通流量信息。



《福建省治理公路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》涉及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相关摘录

第二十三条 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由告知设施、标志标线、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

备、动态称重检测设备、车货外廓尺寸检测设备、交通流量调查设备、车牌识别记录设备、信息发布设备以及

数据处理设备等组成。告知设施应当设置在公路醒目位置。

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利用前款设备依法实施监督管理。

投入使用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备，设区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前十五日向社会公告。公告内

容包括设置地点、启用时间、配属卸载点名称、违法运输处罚机关和地址等。

第二十四条 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监控检测到货物运输车辆超限的，通过电子显示屏提示等措施，当场

告知超限货物运输车辆驾驶人即时就近到指定地点，采取卸载等措施自行消除超限运输违法状态。

货物运输车辆未按照前款规定即时处理的，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应当通过手机信息、邮寄等方式告知货

物运输车辆所有人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，同时通过治超信息管理平台抄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机动车安全

技术检验机构等单位依法加强监管；无法通过上述方式告知的，应当通过政府部门门户网站依法公告的方式告

知。

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等单位在受

理机动车相关业务时，发现货物运输车辆存在超限信息且未接受处理的，应当告知当事人及时到交通运输综合

执法机构接受处理。


